通     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 日  期：115年3月3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聯絡人：黃齡儀專案組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電  話：2717181

主旨：115學年度第1學期配合「大專青年海外技術協助服務計畫」專業校外實習申請自即日起至115年3月27日（星期五）止，敬請轉知所屬師生踴躍參與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1、 為擴大培育我國參與國際事務人才、瞭解國際合作發展及我國對外技術援助合作現況，外交部特委託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（以下簡稱國合會）規劃籌辦「大專青年海外技術協助服務計畫」，以結合各大專校院開設實習課程方式，提供國內大學高年級及研究所在學青年，前往海外邦交國參與技術協助服務並推動產學合作與交流事宜。本案依據「國立嘉義大學校訂選修專業校外實習實施要點」（附件1）、「大專青年海外技術協助服務管理要點」（附件2）相關規定辦理。
2、 115學年度第1學期國合會總計提供31位學生員額，供合作學校申請，招募資訊（含實習機會員額、規劃表）如附件3。
3、 國合會訂於115年3月20日（星期五）上午10:00-11:00辦理線上宣傳說明會，連結如下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kro-xswx-jfz，歡迎大四以上（含碩士班）同學踴躍參加。
4、 有意申請同學請於115年3月27日（星期五）前繳交下列申請資料至蘭潭校區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：（相關電子檔如附件4）
（1） 大專青年海外實習申請暨履歷表（一份即可，若申請多個計畫，請註明申請多個計畫各自之實習動機等內容即可）
（2） 實習切結書（一份即可）
（3） 健康告知聲明書
（4） 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（含排名）
（5） 指導教授推薦函
（6） 語言證明書

5、 本中心資格審查後，將提供給國合會依海外技術團專業需求進行審查作業，預計5月底前公告資格審查合格名單，再分發至駐外技術團進行海外實習。
6、 通過資格審查且確定派遣者，115學年度第1學期需修習「專業校外實習」課程（9學分），此課程需由各系專任教師開課，相關開課申請表單將另行通知填報時程。因派遣期間無法返校上課，故請勿選修校內其他課程，若有尚未修畢之必選修學分（含通識學分）需有延長修業年限之心理準備，請同學斟酌是否申請海外實習。
7、 前述相關表件(附件4)亦可至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網頁/校訂選修專業校外實習專區 /國合會「大專青年海外技術協助服務計畫」專區下載(網址https://www.ncyu.edu.tw/gec/Contents?nodeId=48717)。
此致
各學院、各學系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

